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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法律顧問

林秉文先生

林先生：

《《《《 2000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年家庭崗位歧視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五月十㆓日來信收悉。

僱主讓或不讓㆒個㆟的任何直系家庭成員直接或間

接獲得或享用利益、設施或服務的安排，可能會使該㆟遭受不

利。為了處理這種情 ，我們建議加入第 8(10)條，規定第8(2)(c)
條不適用於有關的安排。因此，我們並沒有建議規定第 9(2)(b)
條及第 16(2)(b)不適用於有關的安排。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(王卓明代行 )

㆓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


